
附件1

关于国有企业招标文件中“股权投资承诺”条款合规

性的法律意见书

致:河池市龙江河谷灌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贵单位委托’就贵单位《广西桂西北治旱龙江河谷灌区工程总干线

Ⅱ标工程总承包（股权投资＋EPC＋0）招标方案》中拟设定的“股权投资承诺”条

款（下称“该条款”）的合规性进行法律分析’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意见书基于我们审阅的由贵单位提供的招标方案草案、相关背景说明以及

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我们的分析仅限于对所述条款的合规性

风险提供法律意见’不构成对具体商业决策的建议°

一、 背景事实

根据贵单位提供的资料’本次招标的主体项目与配套项目在功能、运营上存

在紧密关联°为保障项目整体长期成功’实现一体化运营’避免出现主体项目建

成后配套项目滞后或运营不善的“短板效应”’贵单位拟在招标文件中要求’中

标人（或其指定关联方）须承诺对配套项目及后期运营进行实质性股权投资’并

将其作为中标后履行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法律分析

本问题的核心在于’招标人将“对招标项目的运营及配套项目进行股权投资”

作为投标承诺要求’是否违反招标投标法律体系的强制性规定!’特别是关于“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条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

标人或者投标人°

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一）就同一招标项目向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条

〃卜
‖丁;

（四）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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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配套项目并参与运营,既能引入社会资本’解决配套工程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

又能保证总包方在建设过程的工程质量及项目的整体有效运营’最终实现整个灌

区项目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另外’对于总包方来说’通过股权投资’也能使其从

低利润的‘‘承包商”向高价值的“运营商”转型’从“一次性建造’’的线性收入

模式’转向“持续性服务’’的循环收入模式°因此’基于项目特殊性’需超越单

纯的《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在更宏观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

背景下,该做法在符合特定条件和要求的情况下’具有较高的合规性和政策合理

性°

L政策合理性:

（1） 《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领域“软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

投融资方面要注重发挥市场作用°各地要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

制’鼓励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通过募、投、建、管一体化推进

参与工程建设运营°加快推进水利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破除民营企业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坚持公开、公正原则’ 弓｜导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通过股权投资、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模式’参与“两重”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

各地要及时向民营企业推介符合条件的水利项目’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

创新民营企业参与水利“两重”建设的渠道和路径’促进构建良性发展的水利投

融资市场。

建后管护方面要聚焦构建长效体系。各地要压实项目前期设计、工程建设、

运营维护各环节、各流程责任,形成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责任体系’确保责任

到位、职责明晰°要健全工程监测体系和安全运行监管体系。压实管护责任’落

实运维经费’确保工程长期稳定发挥效益。

（2）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项目前期工作

的通知》

深化投融资机制改革°新建灌区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要开展财务成本收益

分析’编制投融资方案’加强中央和地方资金、存量和增量资金协同’落实地方

资金筹措责任’确保建设资金闭环。要综合分析灌溉、发电、供水、生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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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所有具体要求、履约保障机制、违约后果等’确保信息对称°

三、 结论性意见

经初步审查’灌区骨干工程项目招标文件中’要求中标人承诺投资配套工程

并参与运营的做法’其本身不直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于双方可协商的商业

安排°如商业安排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在招标文件条款公平、科学、

透明、合理的情况下’总体合规风险可控°

所北

5


